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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為獸醫診療保健等課程之教學、實習、研究及推廣之需要，依據本校

組織規程第三十一條之規定設置獸醫教學醫院（以下簡稱本醫院）。 

第二條  本醫院置院長一人，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職級以上校務

基金進用教學人員、研究人員兼任之，綜理院務。 

第三條  本醫院以任務編組，分設下列各科： 
一、大動物科 
二、小動物內科 
三、檢驗科 
四、藥劑科 
五、野生動物科 
六、小動物外科 
七、影像科 
八、鳥禽醫學暨非犬貓伴侶動物科 
各科得各置科主任一人，由獸醫教學醫院院長推薦，提請校長聘兼之。 

第四條  本醫院置獸醫師、藥師及職員各若干人，均自本校現有總員額中由校

長核定及調配。 

第五條  本醫院營運細則，另定之。 

第六條 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